
 

新兴县人民法院 
 

新法发〔2022〕33 号 

 

关于印发《新兴县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十项措施》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市委“一二

三四五六”思路举措，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不断提

升司法机关服务保障经济发展的精准性、实效性，努力营造

公平、高效、有序的营商环境，护航我县经济发展提质提速，

根据《云浮市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要

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制定《新兴县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十项措施》，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 

                         2022年 7 月 20日 



 
新兴县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十项措施 
 

一、深化“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全面优化提升

诉讼服务，畅通涉企案件“绿色诉讼通道”，实现立案缴费、

诉讼保全等一站通办，大力推行诉讼服务“马上办、网上办、

一次办、自助办”。深化“互联网+”诉讼服务体验，全面推

进网上立案，立案时间原则上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实体化运

行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高效处理涉企案件诉求问题，增强

企业、群众的获得感。 

    二、构建“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拓宽涉企案件

纠纷化解渠道，帮助企业节约诉讼成本。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与县直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建立

有效衔接的诉调对接平台，把涉企纠纷解决在早、化解在小，

为市场主体提供分层次、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

决方案。 

    三、建立快审快办快结机制。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按照

“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原则，推行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加强速裁速执团队建设，速裁快审，

缩短民商事案件审理周期，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 

    四、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纠纷，依法维护和谐劳动关系。

妥善化解企业因疫情停工停产拖欠报酬等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件以及因延迟交付、迟延付款等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促



进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对因疫情导致资金困难的被执行

企业，灵活运用查控措施，加大执前调解力度，引导双方达

成执行和解，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维护权益。 

    五、加大对侵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犯罪打击力度。

严厉打击伤害、绑架、非法拘禁等侵犯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

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的犯罪，坚决打击

盗窃、抢夺、敲诈勒索、聚众哄抢企业财物的犯罪，依法打

击制假售假、合同诈骗、串通投标、非法经营、非法传销、

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增

强企业发展安全感。 

    六、加大执行力度。进一步完善执行工作机制，与不动

产登记管理部门实现“点对点”网络查控，组织开展涉企案

件专项执行行动，维护胜诉企业合法权益。强化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对企业慎用强制执行措施，最大程度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完善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制度，严格落实失信被

执行人分级分类惩戒、守信激励、信用修复等相关机制。 

    七、依法健全保护机制，最大限度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综合运用刑事、民事司法手段，保护市场主体的物权、债权、

股权、知识产权、生产经营权等各类产权，最大限度为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便利，将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

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法治化

营商环境。 

    八、强化审判监督管理。加强审判流程节点管理，建立

网上审限预警督办制度，杜绝超审限案件出现，坚决整治涉



企案件久拖不立、久审不结等行为，形成监督制约机制。建

立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开展案件常规抽查、重点

评查、专项检查，不断提升审判质量。 

    九、强化府院协调联动。建立完善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工

作协调机制，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推动不景气企业的盘活和

发展。对丧失自我修复发展能力、不宜保留的企业，依法及

时建议其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对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建议

其通过重整、和解等方式，促进其债务重整。 

十、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法企同行”护航行动，

营造法院尊商重企良好氛围。通过开展以案释法、法律咨询

服务、法治讲座、旁听庭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

引导企业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法问题，积极帮助

企业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全面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各项工作，明确职责分工，本院营商环境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将定期对工作开展检查，督促落实情况。 

 

 

 

 

 

 

 

新兴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22年 7月 20日印发 

                           


